	贵港市海绵化改造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贵港市海绵化改造工程已由贵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 贵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贵港市海绵化改造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贵发改投资【2019】357号;)批准建设，招标人（项目业主）为贵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资金来自财政（资金来源），项目出资比例为100.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项目编号：ZZGJ2019-G2-0002-GG
    项目名称：贵港市海绵化改造工程
    建设地点：贵港市中心城区
    建设规模：在新世纪广场、达开高中、荷城中学、港南区行政中心、港北区高中进行海绵化改造，将原有绿地改造为复杂型生物滞留设施（下凹深度300mm）、改造相关的雨水管网等。
    合同估算价：1482.50万元
    要求工期：120日历天，定额工期0日历天【备注：建筑安装工程定额工期应按《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TY01-89-2016）》确定，工期压缩时，宜组织专家论证，且在招标工程量清单中增设提前竣工（赶工补偿）费项目清单】
    招标范围：在新世纪广场及行政中心、达开高中、荷城中学、港南区行政中心、港北区高中实施海绵化改造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市场诚信卡管理暂行办法》（桂建管﹝2013﹞17号）和《关于加强广西建筑业企业诚信信息库日常维护管理的通知》（桂建管﹝2014﹞25号）的规定，已办理诚信库入库手续并处于有效状态，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三级](含)以上资质【备注：招标人应当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对企业资质等级许可的相关规定以及招标项目特点，合理设置企业资质等级，不得提高资质等级要求；资质设置为施工总承包已可满足项目建设要求的，不得额外同时设置专业承包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其中，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二级](含)以上专业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备注：招标人应当根据项目规模，按照注册建造师执业工程规模标准，合理设置注册建造师等级，不应提高资格要求】，具备有效的广西建筑市场诚信卡和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类）。本项目不接受有在建、已中标未开工或已列为其他项目中标候选人第一名的建造师作为项目经理（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市场诚信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除外）。
    3.2业绩要求无要求
    3.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各投标人可就本招标项目的所有标段进行投标，并允许中标所有标段。但投标人应就不同标段派出不同的项目经理和项目专职安全员，否则同一项目经理或项目专职安全员所投其它标段作否决投标处理（符合桂建管﹝2013﹞17号和桂建管﹝2014﹞25号文除外）。
    3.5投标人信息以广西建筑业企业诚信信息库为准【备注：广西建筑业企业诚信信息库仅包括与房建市政工程有关的施工、监理、检测、招标代理、园林绿化等类型的企业、人员、项目及诚信信息。其他非房建市政类工程项目的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人信息以诚信库信息为准的，投标人应依法向招标人提出异议。以下所有“投标人信息以广西建筑业企业诚信信息库为准”的表述，均同此备注】。
4、投标报名
    网上报名。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9年08月09日17时30分前，由潜在投标人的专职投标员凭本人的身份证证号及密码或企业CA锁登录贵港公共资源交易平台（http://ggggjy.gxgg.gov.cn/gxgghy/login.aspx?type=2）进行网上报名。
5、招标文件的领取
    5.1凡通过网上报名者，请于2019年08月02日至2019年08月09日，由潜在投标人的专职投标员凭本人的身份证证号及密码或企业CA锁登录贵港公共资源交易平台（http://ggggjy.gxgg.gov.cn/gxgghy/login.aspx?type=2）下载招标文件。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文件应通过贵港市公共资源交易网递交，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9年08月26日9时00分。未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光盘提交地点为贵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6.2投标人须在投标截止前将加密的投标文件通过贵港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成功上传，并将相同的未加密投标文件电子文本刻录光盘包装密封后，于投标截止前由专职投标员提交到当地交易中心，并持专职投标员本人身份证原件（如为法定代表人递交时可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本企业任一专职投标员的身份证复印件）、拟投入的项目经理和所有专职安全员的身份证复印件通过广西电子招标投标系统验证，否则投标无效。投标人拟投入项目经理被标注为注册状态异常的，拟投入的项目经理本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出席开标会现场，否则招标人有权拒绝该投标人投标。
7、评标方式
    综合评估法
8、预付款和进度款支付方式
    预付款支付比例或金额：合同价的20% 
9、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www.chinabidding.com.cn）、广西壮族自治区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ztb.gxi.gov.cn）、贵港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http://www.ggggzyjy.gov.cn）、贵港市政府采购网（www.ggzfcg.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网（www.gxzfcg.gov.cn）发布。
10、交易服务单位
     贵港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11、监督部门及电话
    贵港市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办公室 0775-4563428
12、注意事项
    12.1潜在投标人必须录入广西建筑业企业诚信信息库管理系统，广西建筑业企业诚信信息库管理系统登陆地址：http://ztb.gxzjt.gov.cn:1121/zjthy/。由于广西建筑业企业诚信信息库与自治区招标投标系统的相关信息同步存在时间差（非实时同步，每天晚上同步一次），因此投标人应至少在开标时间2天前将所需投标材料在诚信库内审核通过。
    12.2投标人须办理企业CA锁后并确保在有效期内才能进行网上报名、下载招标文件、制作投标文件及上传投标文件等业务。未办理企业CA锁的单位，请到广西数字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办理，客服电话：0771-5869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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